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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大塘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6·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3 年 6 月 9 日，位于三水区大塘镇的固特力五金有限公

司二期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约 146 万元。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 493 号）和《关于同意授权区应急管理局组织调查一般

生产安全事故的批复》（三府复[2021]58 号），区应急管理局

牵头区人力资源社保局、区住建水利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

大塘镇政府等单位有关人员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区纪委监委

机关列席参加。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资料调

阅、人员问询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发生原因、人员伤亡等

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查清了有关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

在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

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提出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三水大塘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二期项目“6·9”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从业人员安全意识不足、相关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佛山市三水区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二期项目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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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间七（简称固特力项目）。地点：佛山市三水工业园区大

塘园清盈路 5 号。2022 年 4 月 8 日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2022 年 4 月开工建设，总建筑面积 29510.98 ㎡，均为地上 4 层，

建筑高度 23.95 米，事故发生点为固特力项目车间一的二层飘板

东南角位置（简称飘板）。

（二）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

1.佛山市三水区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简称固特力公司），

项目建设单位。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 7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7771。公司住所位于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恒生路

******，法定代表人吴*涛。经营范围为五金产品研发。

2.佛山市房建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房建公司），项目承包单

位 。 成 立 于 1987 年 11 月 08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4******90XX。公司住所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公正路******，法

定代表人颜*。经营范围为土木工程建筑等。施工资质等级为建

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项目负责人冯汉辉。

3.广东聚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简称聚力公司），劳务分包

单位。成立于 2018 年 09 月 29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R818。公司住所位于茂名市电白区水东镇******，法

定代表人郑*瑶。经营范围为建筑劳务分包等，项目负责人何成

军。

4.广东长鸿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简称长鸿公司），项目监理

单位。成立于 2020 年 02 月 24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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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4******EW00。公司住所位于茂名市高凉北路 2 号******，法

定代表人裴*志。经营范围为工程项目管理，工程监理，建筑工

程咨询。监理资质等级为房屋建筑工程监理乙级。

（三）事故相关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房建公司。有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责任

人员、考核标准和落实考核机制；有制定各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有制定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制定安全

生产投入计划并落实；有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定期

开展检查；有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有与聚力

公司签订了《建筑劳务分包合同》和《总包与分包单位安全生产

管理协议书》，约定了双方在固特力项目施工安全方面的权利和

义务。有设立固特力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冯汉辉负责该项目

日常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主要负责人颜琦有参与各项安全生产工

作，履行相应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2.聚力公司。有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各岗位责任

人员、考核标准和落实考核机制；有制定各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有制定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有制定安全

生产投入计划并落实；有建立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定期

开展检查；有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应急演练。有设立固

特力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何成军负责该项目日常安全生产管

理工作。主要负责人郑志瑶有参与各项安全生产工作，履行相应

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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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故发生经过。

2023 年 6 月 9 日上午 10 点，李仁伟驾驶粤 E52293 专项作

业车到达固特力项目现场，将工地拆除的脚手架钢管吊装运走，

聚力公司安排了脚手架班组架子工易炳江进行配合。10 点 50 分

左右，易炳江在车间一的二层飘板东南角位置绑扎好一捆钢管，

示意李仁伟操作起吊后，转身移步到后方，几秒种后易炳江听见

砰的一声，回头看到一楼地面有人躺着不动，这时李仁伟也察觉

有人坠楼，于是停止吊车作业后走近现场，发现该人受伤严重，

无法动弹，李仁伟立即跑去告诉附近干活的带班陈刚，陈刚到场

后认出伤者是聚力公司杂工林科富，随即通知冯汉辉到场处理。

事故具体过程无目击人。

（五）事故现场情况。

事故发生地点为固特力项目车间一的二层飘板东南角位置，

飘板离地高度约 7.8 米，宽度约 2 米，内部为敞口箱型，深度约

0.5 米，林科富系从飘板角落处坠落至地面。事故现场图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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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事故发生点飘板概貌，右图为二层飘板作业面情况）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

“6·9”事故造成 1 人死亡，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

损失统计标准》（GB/T6721）核定，直接经济损失约 146 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冯汉辉马上拨打了 110、120 请求救援，并将

相关信息上报大塘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同时将事故情况报告房建

公司和聚力公司。事故接报后，大塘镇政府、公安、住建、应急

等部门立即赶赴现场，协调开展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工作。区住建

水利局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围闭和勘查，并向房建公司下达停止施

工文书，要求固特力项目全面停工。同时对房建公司、固特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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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长鸿公司开展的其它项目作暂时停工处理，待相关参建单位

排查和消除隐患后方可继续施工。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医疗救护车在 11 点 20 分左右到达事故现场，医护人员现场

查看情况后立即将林科富送往大塘医院抢救，于 12 时 50 分宣告

救治无效死亡。经事故调查组协调处置，房建公司、聚力公司已

与林科富家属达成相关赔偿协议，妥善完成事故善后处置工作。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急处置复盘评估认为，事故发生后区

住建水利局、大塘镇政府及时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开展应急处

置，善后处理平稳有序，事故未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但是现场

处置措施存在如下问题：房建公司、大塘镇城建部门没有做好

事故现场保护工作，事故发生约一小时后，李仁伟自行将专项

作业车起重吊臂收起并驾车离开，使得事发现场未能保持原貌

状态，影响事故后续调查取证分析。

三、有关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

（一）房建公司。

经查阅资料、对房建公司副总经理李航、项目负责人冯汉辉、

安全员黄炜伦、质安员包剑灵进行询问，以及区住建水利局技术

调查认定，房建公司固特力项目存在以下问题：1.对施工现场疏

于管理，未对进场汽车吊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技术交底；2.未安

排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外脚手架拆除作业进行现场监督，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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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落实安全防护措施；3.房建集团项目部于 6 月 7 日向聚

力公司下发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改记录，要求其派驻安全员到场，

6 月 8 日发现聚力公司安全员仍未进场，于是要求聚力公司所有

人员停止施工。

（二）聚力公司。

经查阅资料、对聚力公司项目负责人何成军、安全员陆淦文、

带班陈刚、架子工易炳江进行询问，以及区住建水利局技术调查

认定，聚力公司固特力项目存在以下问题：1.林科富及其他人员

有开展入场前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但未完成上岗前考核工作；2.

对作业人员管理不到位，未配备满足劳务作业人员安全生产要求

的安全员，事故当天没有落实房建公司的停工整改要求，人员擅

自开工作业；3.固特力项目开展吊装作业一直未安排专门人员在

现场进行安全管理；4.林科富属于架子班组杂工，并未取得高处

作业资格，事故当天其工作内容是在一楼捡拾杂物，未安排其到

二楼拆除或绑扎脚手架钢管。

（三）长鸿公司。

经对长鸿公司项目总监李富海进行询问以及区住建水利局

技术调查认定，长鸿公司固特力项目存在以下问题：对工地的施

工情况监理不到位，未对外脚手架拆除作业进行现场巡视，未督

促施工单位对进场汽车吊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技术交底。

（四）区住建水利局。

区住建水利局已落实固特力项目报建核查工作，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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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 日发放了施工许可证，并委托区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区质安站）对固特力项目进行施工安全监督。区质安站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组织各参建单位召开安全交底会议，出具《施工安

全监督告知书》，明确项目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在工程建设中的工

作要求。区质安站编制了《施工安全监督工作计划》，明确主管

部门的监督要求、监督计划、监督工作内容及监督抽查方式等

内容，其中监督措施包括查阅管理资料等方式。

固特力项目报建后至 2023 年 6 月 8 日期间，区质安站对其

开展施工安全及文明施工检查 15 次，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全

生产隐患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 15 份，并按照安全动态管理办法

对项目的各责任人员进行扣分处理。但检查整改内容以现场巡查

为主，没有涉及查阅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资料。

2023 年 5 月 12 日，三水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部署专题会议后，区住建水利局制定了《三水区建筑施工领

域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组织参建

单位开展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随后根据 5 月 31 日

全国“安全生产月”工作部署，要求各项目负责人针对性开展全

员覆盖的重大事故隐患的交流学习活动和警示教育，固特力项目

于 5 月 20 日和 6 月 5 日分别开展两次自查行动。

（五）大塘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根据大塘镇委镇政府 2023 年安全生产工作要点部署，结合

《三水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大



- 9 -

塘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每月召开部门安全工作会议，由分管领导

带队开展部门安全检查工作。相关工作人员按要求每月对固特力

项目的安全隐患及项目的各分部分项工程进行检查，发现有安全

隐患直接发出整改通知书，要求项目限期整改。但对该项目安全

检查项目不够全面、彻底，检查内容没有涉及安全教育培训考核，

忽略了该项目作业人员存在未经教育培训考核合格上岗的问题。

另大塘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对本次事故现场保护应急处置不当，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没有采取措施保持事故发生原貌。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

林科富安全意识淡薄，未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自行进入

高处作业区域没有做好安全防护措施，不慎从飘板坠落。

（二）间接原因。

聚力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项目负责人何成军

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一是未有效开展安全教育培训，

林科富及其他人员入场前虽有接受三级教育培训，但未经过考核

合格上岗；二是该项目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彻底，进行

吊装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三是对作业人员的

安全管理不到位，在房建公司下发整改通知后没有落实停工整改

要求，相关人员继续作业。

五、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林科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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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富未能严格遵守公司规章制度和岗位规程，对事故发生

负有责任。因在事故中死亡，不再予以追究。

（二）聚力公司。

聚力公司，作为用人单位和施工分包单位，未严格按照规定

对林科富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

全管理，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1
和第四十三

条
2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
3
，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三）何成军。

何成军，聚力公司项目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

位，未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未督促落实安全生产整改措

施，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五）项和第（七）项

4
，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

第九十六条
5
，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四）房建公司。

房建公司，作为项目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疏于管理，虽有

1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

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

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3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

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

款。
4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五）检

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七）督促落实本单位

安全生产整改措施。
5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

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

有关的资格，并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

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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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聚力公司违规行为要求停工但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其违规

作业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6
,且在事故

发生后没有保护好事故现场,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第五十一条
7
。建议由区住建水利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

一百零二条
8
及相关法律法规，对其作出行政处罚。

（五）冯汉辉。

冯汉辉，房建公司项目负责人，未落实岗位安全责任，违反

了《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9
,建议由房建公司对其给予处分。

（六）长鸿公司。

长鸿公司，作为监理单位，对工地的施工情况监理不到位，

未落实危大工程旁站监督，违反了《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

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10
。建议由区住建水利局依据《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11
，对其作出行

政处罚。

6
《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

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

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7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施工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事故扩大，保护

事故现场。需要移动现场物品时，应当做出标记和书面记录，妥善保管有关证物。
8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9
《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从业人员不落实岗位安全责任，不服从管理，违反安全生产规章

制度或者操作规程的，由生产经营单位给予批评教育，依照有关规章制度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

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10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十八条 监理单位应当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监理实施

细则，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
11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 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一）

未按照本规定编制监理实施细则的；（二）未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专项巡视检查的； （三）未按照本规定参与

组织危大工程验收的；（四）未按照本规定建立危大工程安全管理档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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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李富海。

李富海，长鸿公司项目总监，建议由区住建水利局依据《危

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对其作出

行政处罚。

（八）区住建水利局。

区住建水利局，对安全生产“三个必须”和安全生产“一线

三排”工作机制认识不到位，委托区质安站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但在过往的安全生产检查中对于建筑企业、工地的教育培训

检查内容不全面、不彻底，近年来的建筑施工领域事故调查中都

出现了从业人员上岗前未经考核合格的情况。建议区住建水利局

对区质安站进行约谈提醒，提升安全监管水平。

（九）大塘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大塘镇城建和水利办公室，作为大塘镇政府内设机构和行业

监管部门，对聚力公司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监管不力，日常

安全检查及隐患整治工作不深入、不彻底，检查项目和检查内容

不全面，没有发现并纠正固特力项目存在作业人员未经教育培训

考核合格上岗问题，同时本次事故存在现场保护处置不当情形。

建议大塘镇政府责令其作出深刻检查，对相关人员进行处理。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三水大塘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二期项目“6·9”一般高处坠

落事故，是一起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人员安全意

识不足、不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导致的事故。相关行业企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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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认真吸取教训，采取严格措施，防止类似事故发生。

（一）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

区住建水利局要组织召开事故通报会，向全区所有建筑施工

单位通报本次事故情况，督促各企业对照《三水区建筑施工领域

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总体方案》开展自查自纠，

加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落实现场安全

管理责任制度，完善做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区住建水利局

要严格落实监管部门职责，持续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加强建筑施

工领域安全监管工作，切实消除建筑施工重大事故隐患。

（二）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加强重点检查监控。

区住建水利局督促聚力公司落实吸取事故教训“三个必须”

工作（一照一表一报告），强化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红线意识。对

房建公司、聚力公司、长鸿公司进行约谈，并列入安全生产重点

监控企业，重点监控时限为 6 个月，重点监控期间加强日常监督

检查，不得在三水区施工报建新工程项目。

（三）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大塘镇政府要全面贯彻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

2023 行动部署要求，全面推进省、市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

治 2023 行动在本辖区的落实。要吸取此次事故教训，梳理重点

监管事项，细化部门责任措施，健全部门联动和协作配合机制，

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督检查，严打各类非法违法和违规

违章行为，确保重大事故隐患得到系统治理，重大风险防控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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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成效。

三水大塘固特力五金有限公司二期项目

“6·9”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

2023 年 8 月 23日


